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联合接访工作的意见

为整合资源力量，方便群众反映诉求，及时就地解决信

访问题，现就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联合接访工作提出如下意

见。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信访工作制度改革和信访法治

建设的部署要求，坚持以依法按政策解决信访问题为核心，

坚持 “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

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 的原则，坚持一站

式接待、一条龙办理、一揽子解决，形成统一领导、综合协

调、部门负责、分类处理的工作格局，努力把信访事项特别

是初次来访解决在初始、化解在属地。

二、方式方法

（一）分级分类接访。省（含省级）以下都要实行联合

接访。认真贯彻落实依法逐级走访有关规定，分级受理职责

范围内的来访事项，并按规定期限和程序办理。对越级上访

的，不予受理，但要做好解释引导工作。对依法应当通过诉

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投诉请求，通过法定

途径分类处理。对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引导来访人到有关政

法机关反映诉求。

（二）领导干部定期接访。各地党委和政府领导、进驻

部门领导干部要定期到联合接访场所接待来访群众。接访领



导干部的姓名、职务、分管工作及接访时间，在当地新闻媒

体和联合接访场所提前向社会公布。要建立工作台账，明确

承办单位和责任人，以便督办落实。

（三）领导干部带案下访。对疑难复杂信访事项，按照

“谁主管、谁负责”“一岗双责” 的要求，由相关领导干

部带案下访、协调化解，做好思想疏导工作。化解情况要通

过适当方式予以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四）推行视频接访。有条件的地方可在联合接访场所

建立视频接访系统，搭建快捷高效服务群众的远程接访平

台，开展预约接访，方便信访群众就地反映诉求，方便领导

干部面对面听取意见，方便责任部门点对点解决问题。

三、运行机制

（五）首办负责制。压实首办责任，及时受理，全程负

责跟踪督办。信访事项处理全过程公开，接受群众评价，提

高初访办理的质量和效率，确保第一时间、第一地点解决问

题、化解矛盾。

（六）联合会商制度。对涉及多个部门的信访问题，由

主责部门或信访部门组织协调，相关责任部门参与会商，共

同研究制定解决方案。对联合会商难以解决的疑难复杂信访

问题，可提请本级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协调。

（七）信访听证制度。对社会关注度高、争议较大的信

访问题，除涉及国家秘密及个人隐私的，可进行公开听证，

以此促进问题解决、矛盾化解，实现息诉息访。听证会由主

责部门或信访部门负责组织。



（八）社会力量参与机制。组织律师、心理咨询师和专

业社会工作者进驻联合接访场所，辅助做好法律援助、心理

咨询和情绪疏导等工作。组织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定期到联合接访场所接待来访群众，充分发挥老干部、老党

员、老模范、老教师、老军人等参与解决信访问题的特殊作

用。

（九）教育疏导机制。通过多种形式，加强经常性的法

制宣传教育，着力引导来访群众依法理性反映诉求，规范信

访行为。为进驻警务室创造良好工作条件，支持配合依法维

护信访秩序。对违反联合接访场所有关规定、言行过激的来

访群众，做好教育劝导工作。对信访活动中的违法犯罪行为，

由政法机关依法处理。

四、组织管理

（十）改善接访条件。按照方便群众、布局合理、功能

完善、环境友好的要求，改善接访环境，满足接访需要。

（十一）健全规章制度。制定进驻部门和人员工作制度，

明确职责任务和岗位要求。实行接访公开承诺，工作人员挂

牌上岗。严格来访登记、受理办理、转送交办、督查督办、

信息录入等工作流程，做到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捷高效。

（十二）加强日常管理。有关部门要把政治素质好、业

务能力强、工作作风实、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干部选派到联合

接访岗位并做到人员相对固定，连续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一

年。对后备干部、新提任干部，要安排一定时间到联合接访

场所挂职锻炼。派驻人员由信访部门和所在部门双重管理，



以信访部门管理为主。信访部门负责本级联合接访场所的日

常管理，根据形势任务相机调整进驻单位和工作人员；对进

驻部门和人员的工作情况进行考核，结果送组织人事部门和

派驻单位备案，作为评先评优和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十三）严格责任追究。对接访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

扯皮，以及未按规定期限、程序受理和答复，引发群众重复

来访、越级走访的，信访部门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或造

成严重后果的，依照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的相关规定，由

信访部门向有关部门提出责任追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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